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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８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新立先生

６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０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６９

，

３１９

，

０１４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７７７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会议。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７．３４４３％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８

，

２７５

，

０２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３２７％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９

，

２５８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３ ％

；反对

６０

，

５００

股占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７％

；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刘波、王培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沧

州明珠本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８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

议室召开，通讯表决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３０

。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董事四名，通讯表决董事五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于新立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１９

，

８００

吨聚乙烯（

ＰＥ

）燃气、给水用管材管件项目”，原实施地点位于沧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生产厂区内，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将该项目中年产

１９

，

０００

吨聚乙烯（

ＰＥ

）燃气、给水

用管材部分的实施地点变更为沧河路北侧公司厂区；该项目中年产

８００

吨聚乙烯（

ＰＥ

）燃气、给水用管件

部分，仍按原计划实施；同时，公司将位于沧河路北侧厂区的原有聚乙烯（

ＰＥ

）燃气、给水用管件生产设

备全部搬迁至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厂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齐鲁证券有限

公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专项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８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沧州明珠”）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以

９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００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８５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８．１１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１

，

２２３．５０

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以及发行费用

１

，

９３５．２９２５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２９

，

２８８．２０７５

万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到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中喜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２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表：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

万元

）

１

年产

１９

，

８００

吨聚乙烯

（

ＰＥ

）

燃气

、

给水用管材管件项目

１５

，

２６８．１６

２

年产

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１３

，

９２０．００

合计

２９

，

１８８．１６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１９

，

８００

吨聚乙烯（

ＰＥ

）燃气、给水用管材管件项目”，原实施地点位于沧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生产厂区内，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本次将该项目中年

１９

，

０００

吨产聚乙烯（

ＰＥ

）燃气、

给水用管材部分的实施地点变更为位于沧河路北侧公司厂区。 该项目中，年产

８００

吨聚乙烯（

ＰＥ

）燃气、

给水用管件部分，仍按原计划实施；同时，公司将位于沧河路北侧厂区的原（

ＰＥ

）燃气、给水用管件生产

设备全部搬迁至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厂区。

三、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影响

１

、此次变更后，公司沧州生产基地的聚乙烯（

ＰＥ

）燃气、给水用管材的生产全部位于沧河路北侧原

厂区内，聚乙烯（

ＰＥ

）燃气、给水用管件的生产全部位于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厂区内，实现了管

材产品和管件产品的集中专业化的生产和管理，符合公司对聚乙烯（

ＰＥ

）燃气、给水管材管件产品精细

化的发展定位。

２

、公司募投项目订购的部分管材生产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厂，变更后公司可以利用现有厂房以及

对现有厂房进行改造，缩短建设周期，加快项目建设，尽早达到生产状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此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有利于提高公司管理效率，有利于加快募投项目的建设速度，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和长远战略发展的需要。

四、保荐机构意见

沧州明珠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沧州明珠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实质性内容，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齐鲁证券对

沧州明珠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专项

意见。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３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分红派息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次分红派息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存在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红派息和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

上实施的情形。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和红利发

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４．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

取。

４．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８７

马鸿

２ ０８＊＊＊＊＊６４２

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９３５

马少贤

４ ０１＊＊＊＊＊８７０

马少文

５．

代扣代缴所得税情况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所取得的现金红利，代

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

４．５

元；

（

２

）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

５

元；

（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

按照税后金额每

１０

股

４．５

元派发现金红利。如果

ＱＦＩＩ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交境内律师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法律意见书 （加盖

律师事务所公章），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并由公司向其补发对应的现金红

利每

１０

股

０．５

元人民币。 如果

ＱＦＩＩ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

供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遇（低于

１０％

优惠税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

政策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公司将按照提供的

税收政策文件重新计算应派发红利金额，并相应进行补发。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３５，６４３，５６４．００ ２２．２８ ２８，５１４，８５１．００ ２８，５１４，８５１．００ ６４，１５８，４１５．００ ２２．２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４，３５６，４３６．００ ５２．７２ ６７，４８５，１４９．００ ６７，４８５，１４９．００ １５１，８４１，５８５．００ ５２．７２

４、

外资持股

－ － － － － －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５、

高管股份

－ － － － － －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 － － － － －

４、

其他

－ － － － － －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全面摊

薄每股收益为

０．６０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第一栋

３．

咨询联系人：廖岗岩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９－８１３３３５０５

５．

传真：

０７６９－８１３３３５０８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

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 完善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 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１０

号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事业计划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借款额度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 其中议案

７

需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

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

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应

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

２８

日，

０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１０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５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参会。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３１８８８８

转

指定传真：

０１０－６４３６６２６４

联系人：肖召雄、张斌

２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京东方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证券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种类：

Ａ

股

Ｂ

股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本人

／

公司（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表 决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意见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事业计划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

关于借款额度的议案

７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委托人应决定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投票赞成、反对、弃权并在相应表

格内划“

√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则视为授权委托股东对该授

权委托无效。 如未选择的，视为全权委托受托人行使投票权。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有关规定，

现发布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二）下午

１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三、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保定路

５２７

号公司

８

楼会议厅

四、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

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拟审议的事项（会议提案）：

１

、审议《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该议案将逐项表

决：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２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

、

股票数量

１．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１．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１．５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６

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

、

锁定及解锁考核条件

１．７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与调整程序

１．８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

授予

、

解锁等程序

１．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１０

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

、

合并

、

分立

，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

、

离职

、

死亡等重要事项的处理

１．１１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１．１２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１３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１．１４

其他事项

２

、审议《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监事会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核查意见》的报告。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８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１

、审议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七、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可以委托他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２

、符合条件的股东委托的代理人；

３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登记办法：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会前可以电话、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会议当天可现场登记。

九、网络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３１５

投票简称：家化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买卖方向为买入，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

表议案一，依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一下

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

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９９．００

议案一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１．００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１

１．２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

、

股票数量

１．０２

１．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１．０３

１．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１．０４

１．５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０５

１．６

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

、

锁定及解锁考核条件

１．０６

１．７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与调整程序

１．０７

１．８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

授予

、

解锁等程序

１．０８

１．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０９

１．１０

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

、

合并

、

分立

，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

、

离职

、

死亡等重

要事项的处理

１．１０

１．１１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１．１１

１．１２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１２

１．１３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１．１３

１．１４

其他事项

１．１４

议案二

：《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

２．００

议案三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

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６．００

议案七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７．００

议案八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８．００

议案九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９．００

议案十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０．００

议案十一

：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１１．００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

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上海家化”股票的投资者，对议案

１．０１

拟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１５

买入

１．０１

元

１

股

（

２

）如某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投赞成票，则可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１５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５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 股东对股东大会多项表决事项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

算。

（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十、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

计划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

体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 方式、 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刊登的《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的相关议案进行投票，请填写《上海家

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送达公司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十一、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和车费；

３

、联系地址：上海保定路

５２７

号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４

、联系人：曾巍、蒋文

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５０１６０５１

、

２５０１６０５０

传真：

０２１

—

６５１２９７４８

邮编：

２０００８２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附：授权委托书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受托

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止。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２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

、

股票数量

１．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１．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１．５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６

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

、

锁定及解锁考核条件

１．７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与调整程序

１．８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

授予

、

解锁等程序

１．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１０

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

、

合并

、

分立

，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

、

离职

、

死

亡等重要事项的处理

１．１１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１．１２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１３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１．１４

其他事项

议案二

：《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

》

议案三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四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五

：

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议案六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七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八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议案九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十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十一

：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内打“

√

”为准，每项均为单

选，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

公章。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７７

，

３５１

，

９００

股为

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９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５１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７７

，

３５１

，

９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７１６

，

０２７

，

８５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股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５３８

鲁楚平

２ ０１＊＊＊＊＊６８６

鲁三平

３ ０１＊＊＊＊＊２３３

徐海明

４ ００＊＊＊＊＊８３７

彭惠

５ ００＊＊＊＊＊２１４

熊杰明

６ ０８＊＊＊＊＊４９５

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变动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７

，

８０９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９０４

，

５００ ３５６

，

７１３

，

５００ ４９．８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８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９２

，

４５５

，

０００ ２７７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３８．７４％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２３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８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９５５

，

０００ ５．０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６０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２４１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３３．７２％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５２

，

８９９

，

０００ ２６

，

４４９

，

５００ ７９

，

３４８

，

５００ １１．０８％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９

，

５４２

，

９００ １１９

，

７７１

，

４５０ ３５９

，

３１４

，

３５０ ５０．１８％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９

，

５４２

，

９００ １１９

，

７７１

，

４５０ ３５９

，

３１４

，

３５０ ５０．１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７７

，

３５１

，

９００ ２３８

，

６７５

，

９５０ ７１６

，

０２７

，

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７１６

，

０２７

，

８５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

咨询联系人：熊杰明、陈洪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０－８８５５５３０６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０－８８５５９０３１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买土地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联

合体参与项目竞标的议案》，公司拟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

铁”）组成联合体（拟定公司占比

４５％

，中国中铁占比

５５％

），联合体拟按比例共

同出资参与海口市东海岸如意岛项目的竞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３１

号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联合体参与了海口市东海岸如意岛项目权益竞买活动，

并成功摘牌，该项目权益所含海域面积（形成陆域面积）为

６．１２

平方公里，成交

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挂牌交易服务费为人民币

９３８．３

万元。

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竞买人应于挂牌交易成交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与海口市人民政府签订 《海口市东海岸如意岛项目权益挂牌交易

合同》，合同将约定支付合同定金及成交价款。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并披露， 提醒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股东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荣光”）减持股份的通知，荣光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７６６．３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３％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林芝地区荣

光科技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５－２３ １３．０６ ７６６．３６ １．７３

合 计

——— ——— ７６６．３６ １．７３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林芝地区荣

光科技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２５４．５６７９ ９．６３ ３，４８８．２０７９ ７．８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６６．３６７７ １．７４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００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８８．２００２ ７．８９ ３，４８８．２００２ ７．８９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荣光的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 本次减持未违反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荣光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利浩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荣光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

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４

、陈利浩先生、荣光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合计持有公司

２５．５７％

的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陈利浩先生、荣光合计持有公司

２１．２６％

的股份。

三、备查文件

１

、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


